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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  

提供學習訓練津貼」簡介  

 

背景及目的  

關愛基金於 2011 年 12 月推出「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

津貼」(下稱「學習訓練津貼」)之援助項目，目的是為正在輪候資助學前康復

服務的低收入家庭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讓他們可以在輪候資助服務期間，

盡早接受由認可服務機構提供的自負盈虧服務，以幫助他們的學習及發展。鑑

於上述項目的成效良好，社會福利署（社署）已於 2014 年 10 月把上述項目納

入政府的恆常資助之內，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繼續提供支援。為了進一步加強

對正在輪候特殊幼兒中心（包括住宿特殊幼兒中心）服務兒童的支援，由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這些兒童毋須經過家庭入息審查便可獲學習訓練津貼。 

 

 

受惠對象  

申請兒童須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資助額種類及服務  

為不同殘疾程度的申請兒童，提供兩種類別的資助額: 

a) 普通津貼1：為每名輪候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

或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申請兒童提供每月最高資助額 3,549 元。此資助額包

括以下的服務內容： 

i. 每月四節共三小時由特殊幼兒工作員、臨床／教育心理學家或職業／物

理／言語治療師提供的個別或小組訓練／治療服務（包括有父／母／監

護人／照顧者同時參與的平衡小組）；以及 

 
1訓練服務主要由特殊幼兒工作員提供，認可服務單位會按兒童的訓練需要安排合適的治療師
服務。 

a) 六歲以下，並已列入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 - 弱能兒童學前服務（下稱

「中央轉介系統」）的輪候名單；  
b) 並非正在接受任何資助學前康復服務，包括「過渡性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或「過渡性到校學前康復服務」；以及 

c) 在提出申請時，家庭每月入息不得超過政府統計處所公布的住戶每月入息

中位數的 75%。(不適用於正輪候特殊幼兒中心/設有住宿服務的特殊幼兒

中心服務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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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一年內由特殊幼兒工作員、臨床／教育心理學家、職業／物理／言語治

療師或註冊社會工作者（下稱「社工」）提供六小時個別評估及／或家

庭支援服務。  

 

b) 高額津貼：為每名輪候特殊幼兒中心（包括住宿特殊幼兒中心）的申請兒童

提供每月最高資助額 6,904 元。此資助額包括以下的服務內容： 

  

i. 每月六節共六小時由特殊幼兒工作員、臨床／教育心理學家或職業／物

理／言語治療師提供的個別或小組訓練／治療服務（包括有父／母／監

護人／照顧者同時參與的平衡小組），其中包括每六個月最少十八小時

由職業／物理／言語治療師提供的訓練／治療服務；以及 

ii. 一年內由特殊幼兒工作員、臨床／教育心理學家、職業／物理／言語治

療師或註冊社工提供六小時個別評估及／或家庭支援服務。 

 

認可服務機構會為合資格的兒童安排評估及提供建議，並在兒童的父／母／監

護人的同意下安排建議中的服務類別。 

 

 

發放服務津貼  

學習訓練津貼並不會直接發放給父／母／監護人，而是發放給認可的服務機構。

任何未用的津貼不得結轉至隨後月份，但認可服務機構須於受惠兒童在休假／

缺席／遲到日期起計六個月內或在退出「學習訓練津貼」前（以較早者為準），

安排補償服務節數。如受惠兒童無故缺席，將不獲安排任何補償。如受惠兒童

(1) 無故缺席連續三節服務；(2) 於同一訓練月份內無故缺席四節(高額津貼個

案)或無故缺席三節(普通津貼個案)或 (3) 補償服務節數累計多於六節，他們領

取津貼的資格將被暫時取消。 

 

 

中央轉介系統的申請者身份  

參與學習訓練津貼項目的兒童仍繼續列入中央轉介系統的輪候名單。當受惠兒

童正式接受中央轉介系統編配的服務，他們獲得學習訓練津貼服務的資格便會

取消。如受惠兒童拒絕接受中央轉介系統編配的服務，他們可考慮繼續領取「學

習訓練津貼」至年滿6歲後的9月1日，或入讀小學／特殊學校為止（以較早者為

準）。惟受惠兒童拒絕接受中央轉介系統編配的服務後，其資助學前康復服務

的申請將會從輪候名單中移除［不接受「過渡性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或「過

渡性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編配而選擇繼續輪候特殊幼兒中心（包括住宿特殊

幼兒中心）的申請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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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手續 

社署會向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的父／母／監護人發信，邀請合資格的

兒童申請學習訓練津貼。填妥的申請表正本連同所需文件的副本可寄回或交回

社署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科；或透過網上服務遞交申請。有關申請不會收取任

何費用。 

申請所需文件： 

➢ 申請兒童的出生證明書／身份證明文件；  

➢ 父／母／監護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如有關人士為社署社工除外）；以及  

➢ 社會福利署向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發出的「申請獲准通知書」附頁

（如適用）。 

父／母／監護人須為申請兒童選擇並按先後次序排列三個由認可服務機構營

辦的服務單位。社署會考慮實際服務名額的供應情況，盡可能根據其意願，為

合資格兒童安排認可服務機構。該兒童應持續接受同一服務單位的服務，以便

在穩定的學習環境下接受循序漸進及持續的訓練。如因特殊情況（例如住址更

改）而需轉換認可服務機構，父／母／監護人須透過正為該兒童提供服務的認

可服務機構，向社署提出申請。  

 

如沒有合適的高額津貼服務的空缺，合資格領取高額津貼的兒童可選擇接受由

認可服務機構提供的普通津貼服務，但該兒童所獲的津貼額則會限於較低水平。

及後如出現高額津貼服務的空缺，該兒童的父／母／監護人可選擇繼續接受現

有服務，或轉換至另一提供高額津貼服務的認可服務機構，以獲得更全面的支

援。  

 

父／母／監護人為有關兒童提出申請時，所提供的資料必須真確及完整。如有

關資料有任何改變，父／母／監護人須盡快向社署匯報。如社署核實有任何多

付的訓練津貼，父／母／監護人須退還多付的款額／繳付多用的服務費用。 

 

 

入息審查  

正在輪候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或到校學前康復服

務兒童之父／母／監護人，在提出申請時，其家庭每月入息不得超過政府統計

處所公布的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75%。最新一季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

已上載於社署網站。  

入息審查會以家庭為單位，即兒童在香港同住的父、母、兄、弟、姊或妹（在

法律上獲承認的領養父母子女關係，或非婚生子女而能出示證明有關父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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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成員也涵蓋在內）的入息皆會納入審查之列。 

 

家庭每月入息以遞交申請前三個月的平均每月收入計算（若不屬按月計算的收

入，例如雙薪、花紅等，則須攤除有關時段計算），收入包括以下項目： 

a) 工作收入：薪酬、雙薪／假期工資、工作津貼、花紅／奬金／佣金／小帳、

提供服務的收入及經商利潤等。 

b) 其他收入：子女供養、親友的經濟資助、贍養費、每月領取的退休金／孤

兒寡婦金或恩恤金、從年金計劃所得的固定年金、投資利潤、定期存款和

股票等的利息收益、租金收入等。 

入息不包括須支付的強制性僱員強積金供款、由政府提供的經濟援助、慈善捐

款，以及關愛基金其他援助項目提供的支援等。   

 

 

審批申請  

父／母／監護人提出申請時，須在申請表內提供家庭入息資料，但毋須遞交詳

細入息證明。社署會在處理申請的過程中或安排相關服務後抽查個案，屆時有

關兒童的父／母／監護人必須提供詳盡的入息資料及任何相關文件，以供核

實。 

 
 

查詢  

社會福利署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科（戴麟趾夫人訓練中心辦事處） 

地          址 ：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 

  胡忠大廈 7 樓 745 室 

電          話 ： 3791 2711 

傳          真 ： 3791 2140 

電          郵 ： tspenq@swd.gov.hk  

辦  公  時  間 ：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午膳時間：下午 1 時至 2 時） 

社會福利署網頁  ： www.swd.gov.hk  

網上遞交申請  ： h t tps : / / e form.ce fs .gov.hk / fo rm/swd053 / t c /  

 

*有關申請不會收取任何費用。若有人藉詞協助申請而索取利益，申請人
應立即向廉政公署舉報。任何人意圖行賄，亦屬違法，社會福利署會將個
案轉介廉政公署查究。  

http://www.swd.gov.hk/
https://eform.cefs.gov.hk/form/swd053/tc/

